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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人权与专题程序  

人权委员会  

考虑到委员会为审议有关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的问题而设立的专题程序是一项

重大的成就 也是联合国促进和保护国际公认的人权的努力的一个主要部分 在

人权监督机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强调专题程序必须公正 客观和具有独立性以及需对在任何地方可能发生的侵

犯人权行为给予应有的注意  

满意地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同专题程序发展了工作关系 其形式表现为

邀请访问 对索取资料和落实建议的请求作出响应 而且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同专

题程序发展了工作关系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条第 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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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有些国家的政府已宣布将经常接受按照主题程序提出的访问要求 请其他

国家的政府考虑能否也这样做  

忆及大会 1998 年 12 月 9 日第 53/144 号决议 其中大会通过了 个人 群体

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

并忆及委员会 2000 年 4 月 28 日关于这一宣言执行情况的第 2000/61 号决议  

强调政府有义务使那些向特别程序提供情况的仆人和团体不致受到不利的对待

或报复  

忆及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权公约 各项规定适用于使执行特别程序制度的专家

履行其职责的工作  

还忆及其关于人权与专题程序的所有决议  

进一步忆及  

(a) 世界人权会议于 1993 年 6 月通过的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所载

关于专题程序的建议 其中要求加强特别程序  

(b)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改革的方案(A/51/950 and Add.1-7) 其中要求使人

权贯穿于联合国的各项活动  

(c) 增强委员会各机制有效性问题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报告 (委

员会第  2000/109 号决定 附件)  

念及秘书长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审查人权机构并制定关于精简该机构和

使之合理化的建议 以期除其他外 加强特别程序  

欢迎高级专员按照世界人权会议的建议 每年召开任务授权执行者会议 并为

协调各项授权活动而在紧急行动 实地调查和有关会议及磋商方面为提高实效避

免不必要的重复而作出的努力  

注意到某些侵犯人权行为系专门或主要针对妇女 查明和举报这些侵权行为需

要有明确的认识和敏感性  

还认识到儿童和另一些易受害群体往往受到侵害 在报导他们的人权受侵犯的

时 应特别予以注意  

1.  赞扬邀请专题特别报告员 代表 专家或工作组访问本国或采取其他形式

与专题程序密切合作的国家政府  

2.  鼓励各国政府通过有关专题程序中的下列方式与委员会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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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毫不拖延地对专题程序向其征求资料的要求作出响应 以便使这些程

序能有效地执行其任务  

(b) 考虑根据专题特别报告员 代表 专家和工作组的请求邀请其往访  

(c) 考虑接受后续访问 以期有效执行有关专题程序的建议  

3.  请有关国家政府仔细研究在专题程序下向它们提出的建议 并使有关机构

及时了解落实这些建议的进展情况  

4.  请非政府组织继续同专题程序合作 并确保所提供的资料确实属于程序的

授权范围并尽可能详细 简明和精确  

5.  要求专题特别报告员 代表 专家和工作组: 

(a) 就如何防止出现侵犯人权事件提出建议  

(b) 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进行调查时密切注意各国政府取得的进步并在报告

中有所反映  

(c) 继续与有关条约机构和国别报告员密切合作  

(d) 以最有利于履行其任务的方式集中使用有限的资源  

(e) 在其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提交有重点的简明报告  

(f) 在报告中列入各国政府提供的关于后续行动的资料以及本身对这些资

料的意见并酌情包括对遇到的问题和取得的进步的评论  

(g) 定期在其报告中列入按性别细分的资料 并在其职权范围内讨论专门

或主要针对妇女或妇女尤其易受其害的侵犯人权行为的特点和做法

以确保有效地保护妇女的人权  

(h) 还在其报告中讨论在其职权范围内专门或主要针对儿童或儿童尤其易

受害的侵犯人权行为的特点和做法 以确保有效地保护他们的人权

并在可能时列入按年龄细分的资料  

6.  还请专题报告员 代表 专家和工作组在其报告中载明对回应行动的意见

并酌情载述分析结果 以便更有效地履行职责 另外在其报告中述及关于各政府

可通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负责的咨询服务方案要求提供有关援助的

建议  

7.  请秘书长注意到特别报告员 代表 专家 人权委员会工作组主席和条约

机构主席联席会议的建议 进一步召开这种定期会议 以便使与会者能够在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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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职责范围内继续交流意见 更密切地合作和协调并提出建议 以专题程序的总

体效能  

8.  鼓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同专题特别报告员 代表 专家 委员会

工作组成员和主席以及联合国其它有关机构 包括人权条约机构进一步合作 包

括结合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每五年审议一次的工作加强这种合作 以便在

考虑到需避免它们在职权范围和任务方面出现不必要的重复和重叠的同时 通过

加强各机构 机制和程序的协调提高效率和效能  

9.  建议委员会特别报告员 代表 专家和特别程序工作组在其职权范围内也

考虑如何提高公众对人权的认识和关注从事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个人

团体和社会机构的特殊情况  

10.  请秘书长: 

(a) 在专题特别报告员 代表 专家和工作组的密切配合下 每年及时发

布他们提出的结论和建议 以便可在委员会以后各届会议上讨论这些

建议的执行情况  

(b) 每年提出一份经授权正在执行专题和国别程序的所有人员的名单 同

时列明其原籍国并将其作为人权委员会各届会议临时议程说明的附

件  

11.  还请秘书长在执行目前联合国两年期预算时 确保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提供必要的资源 以便有效地执行各项专题授权 其中包括联合国有关机

关委托专题特别报告员 代表 专家和工作组执行的任何额外任务; 

12.  决定在其第五十九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一问题  

 
--  --  --  --  -- 


